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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文章在充分认识本单位长期保持 100%的避孕率和 98.9%独生子女率等计划生育工作现状的

基础上 , 对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事业单位计划生育工作 , 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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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一个计划生育工作已经深入人心 、低生

育率也已维持多年的事业单位 , 如何进一步搞

好计划生育工作 , 是我们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

应该思考的问题 。本文在分析我单位实际情况

的基础上 , 提出我们的见解 , 供大家参考。

一 、 基本情况

1.年龄和文化情况

我单位共有育龄妇女 114人 , 其中未婚14

人 , 已婚 100人 。已婚育龄妇女的年龄状况和

文化状况如表 1所示 。
表 1　已婚育龄妇女的年龄和文化 人

年龄 人数 文化程度 人数

20～ 24岁 1 高中及以下 10

25～ 29岁 2 大专 17

30～ 34岁 19 大本 49

35～ 39岁 17 研究生以及上 24

40～ 44岁 29

45～ 49岁 23

50～ 54岁 9

从上表可知 , 我单位已婚育龄妇女的年龄

主要集中在 40 ～ 49岁之间 , 占育龄妇女总数

的52%;文化程度以大学本科为主 , 占育龄

妇女总数的 49%, 如果加上研究生及以上学

历的24人 , 则占到育龄妇女总数的 73%。在

这样一个群体中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是比较顺利

的 。所以 , 多年来我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是比

较先进的。

2.计划生育情况

我单位育龄妇女都自觉执行计划生育 , 实

行晚婚晚育 。在已婚育龄妇女中 , 有生育行为

的妇女 88人 , 共有子女 89人 , 其中只有 1名

45岁以上妇女生育了第 2个孩子 , 其余 87名

妇女都只生育了 1个孩子 (即独生子女), 独

生子女率达到98.9%。

在采取避孕节育措施方面 , 100%达到要

求 。除绝经 、离婚丧偶 、有指标待孕 、哺乳的

妇女外 , 其余育龄妇女均采取了必要的节育措

施 。而在有指标待孕的育龄妇女中 , 许多人并

没有明确的生育意向。详见表 2。表 2还提供

了这样的信息:在采取了节育措施的 76名育

龄妇女中 , 有 46人 (占 60.1%)是采取避孕

套避孕的 , 这与许多家庭主要由妇女采取避孕

措施不同 , 主要是由男性采取避孕措施。这既

体现了我国 《宪法》 和 《人口和计划生育法》

(以下简称 “计生法”)所提倡的夫妻双方都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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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计划生育的责任 , 也说明在我单位的职工

家庭中 , 避孕不再主要由妇女采取措施 , 体现

了在家庭避孕问题上的男女平等。
表 2　孕 、 产 、 节育措施实施情况

宫内节

育器
避孕套 服药

皮下

埋植
绝经

离婚

丧偶

有指标

待孕
哺乳

人数 28 46 1 1 7 4 12 1

% 28.00 46.00 1.00 1.00 7.00 4.00 12.00 1.00

3.其他情况

全部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为 25.7岁 ,

达到晚婚要求。这包括 32名 45岁以上的育龄

妇女;就是结婚在 5 年以下的 10名妇女中 ,

其绝大多数也是在 30岁以上结婚的。

另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是 , 在全部所生

89个子女中 , 男性 39人 , 女性 50人 , 性别比

是78 , 女多于男。不存在 “出生性别比偏高”

这一普遍存在而且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。

二 、 存在的主要问题

在充分认识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同时 , 也必

须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。检查我单位的

计划生育工作 ,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。

其一是 , 在我单位非意愿妊娠现象和流产

问题相对来说还比较严重 。在 2004年一年中 ,

我单位实施人工流产的有 4例。她们的具体情

况是:3例为避孕失败 , 1例为正常妊娠的意

外流产。而这一年我单位正常出生也仅为 6

例。相比之下人工流产的比率还是大了一些 。

其二是 , 单位临时工作人员的计划生育工

作还没有做到制度化 。我单位有临时工作人员

104人 , 他们中有育龄妇女 52人 , 已婚 19人 。

在已婚的 19名妇女中 , 有子女 22人 , 其中一

名42岁妇女生育了 3个子女 , 一名 34岁妇女

因为有 2 次婚姻而生育了 2 个子女 , 其余 17

名妇女均只生育 1个子女。但是 , 由于未婚育

龄妇女众多 , 她们又分别来自不同的省市 , 如

何加强对他们的管理 , 目前我单位尚未形成一

个行之有效的办法。

三 、 对今后工作的几点思考

1.以人为本 、 重在服务 。新的计生法把

“服务” 放在重要位置 。文件中特别强调要

“建立 、 健全服务机构和服务网络” 、 “改善服

务设施” 、“提高服务水平” , 开展 “孕情检查 、

随访服务” , 和 “生殖保健的咨询 、指导和技

术服务” 等等。体现了对育龄妇女的人文关怀

和以人为本的思想。我们虽然是一个不大的单

位 , 但是 “麻雀虽小 、 五脏俱全” , 各项服务

一项也不能少。虽然我单位的育龄妇女有较高

的文化水准 , 但有关生殖健康的知识还是欠缺

的 。避孕失败而引发的流产就与育龄妇女避孕

知识缺乏有很大关系。尤其是当前工作压力比

较大 、 竞争比较激烈。育龄旺期的妇女也和其

他同龄男性一样 , 以同一个标准进行工作绩效

考核 、竞聘上岗。这时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 、

经孕产哺四期的保护就有所忽视 。所以 , 对育

龄妇女的计划生育工作就要体现人文关怀 , 以

服务为前提 , 以交知心朋友的方式开展工作 ,

处处体现关怀和帮助 , 工作就会卓有成效 。

2.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。国家有关人

口和计划生育的政策法规是要靠我们的宣传活

动做到家喻户晓的 , 计划生育的具体要求也是

靠我们的宣传活动落到实处的。所以 , 计划生

育工作的 “三为主” 经验仍然是我们开展宣传

工作时要强调的精神;当前要特别强调人口与

经济 、社会 、 资源 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,

要充分体现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。目

前 , 由于婚前检查由 “必须” 改为 “自愿” 而

出现的问题 , 也应主要靠宣传教育活动来解

决 。一些地方已经试点免费向新婚夫妇提供婚

前检查 , 我们一个事业单位也只能通过宣传教

育活动向新婚夫妇做些工作 , 以避免缺陷新生

儿的出生。为优生优育做出贡献 。

3.健全制度 、 强化管理。新的计生法规

定 “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

和现居住地的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 , 以现居

住地为主 。” 我单位临时工作人员中育龄妇女

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虽然不由我们主管 , 但是

必要的工作还是要做的 。我们希望与其居住地

相关部门进行协商 ,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,

来规范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 , 以防患于未

然 , 争取工作的主动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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